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船上工程安全小组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记录 

(定稿) 
 

日期 :  2009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二) 

时间 : 上午 10 时 至 12 时  

地点 : 海港政府大楼 24/F 会议室 A 

 
出席者 

主席 : 苏平治先生 海事处本地船舶安全部总经理 

委员 : 王妙生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黄耀勤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邓伟贤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蔡 雄先生 造船和修船业代表 

 赖永明先生 造船和修船业代表 

 曾超铭先生 海运和物流业代表 

 冯家均先生 海运和物流业代表 

 张名铣先生 职业安全健康局代表 

 杨沛强先生 香港海事训練学院代表 

 袁子诺先生 勞工处代表 

 冯荣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代表 

 陈  富先生 海事处高级船舶安全主任 

秘书 : 毕少伟先生 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 
 
列席者 
 王兆佳先生 香港联合船坞代表 

 叶冠涛先生 香港友联船厂代表 

 陈日初先生 宏德机器铁工厂代表 

 张大基先生 认可人士 

 
缺席者 
 陈明亮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张子英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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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会词 

  

1. 主席介绍袁子诺先生替代高培容先生代表劳工处出任本小组委员会委会；并欢迎香

港联合船坞王兆佳先生，香港友联船厂叶冠涛先生，宏德机器铁工厂陈日初先生和认可

人士张大基先生列席本小组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II.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2. 秘书报告，叶冠涛先生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提出对上次会议记录第 12 段作

出如下修订： 

 
「香港友联船厂叶冠涛先生同意有需要适量增加认可检验员的人数，惟他表示不

应降低检验员的资历要求。提议海事处与本地大学合办专门课程，为申请入行者

提供培训，以便符合海事处要求。」 
 

委员再无修改，并同意通过经上述修订后的 2008 年 11 月 12 日第三次会议记录。 

 
III. 前议事项 

 

船上货柜处理作业使用的个人防护安全鞋 

3. 黄耀勤先生报告，货船商会于今年初曾将防护鞋样本送交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按

日本工业标准 JIS T8101 防滑测试和撞击测试（测试方法经修改）的要求进行测试。按

2009 年 3 月 3 日该检定中心发出的测试报告（附件一）所见，安全鞋样本的防滑度通过

了测试要求；但经过撞击测试后，鞋头内部的空间高度为 12.1 毫米，与日本工业标准

最少 12.5 毫米，还差 0.4 毫米。 

 

4. 海事处表示理解上述的撞击测试，以本地船只上一般使用的柜角锁比较轻的重量来

设定撞击位能为 22J，是可以接受的；但撞击测试后，鞋头内部的空间高度则应尽量乎

合相关的标准。委员认为，虽然货船商会建议的防护鞋不能完全乎合相关安全鞋的国际

标准，但作为防护工作鞋则是应该可以接受的。 

 

5. 主席认为，为免产生混淆，货船商会建议的防护鞋应被正名，与正式乎合国际标准

的安全鞋有所区分。经讨论后，各委员决定货船商会所建议的防护鞋应命名为「船上货

柜装卸防护鞋」。海事处要求货船商会继续与制造厂研究，加强该防护鞋鞋头，并且在

六个月内再提供测试报告；与此同时货船商会可以鼓励辖下会员的工人广泛试用此防护

鞋。待收到经改善的测试报告后，本小组委员会可以向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推荐，正式

接纳此防护鞋在行业内使用。各委员一致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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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现有的船上工程安全训练的进展 

6. 秘书报告，香港货船业总商会于 2008 年十一月二十日曾来函本小组委员会，表示

反对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须每五年复修一次的建议。黄耀勤先生补充，工程督导员已经

可以从每三年一次的基础安全训练复修班得到更新的安全信息，实没有必要要求工程督

导员再独立接受复修训练。黄耀勤先生表示，现时业内对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的需求并

不殷切，业界暂时并未遇到学员报读有关课程需要久候的情况。 

7. 海事处表示，从监管当局的角度来看，复修训练的必要性应视乎有没有工程督导员

需要定期更新的安全信息。因此，海事处会检讨是否需要以复修训练使工程督导员的安

全信息得以更新。海事处提醒业界，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持训练机构开班，最终可能

会影响学员报读有关课程时需要轮候。主席呼吁业界，如发现有学员报读工程督导员安

全训练课程需要久候的情况，应尽早向海事处反映，以便及早协调解决。 

8. 秘书报告，王兆佳先生于今年 3 月 11 日向海事处提供资料反映，友联船厂及联合

船坞于去年先后为合共 23 名同事，向海事训练学院报读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

程，但一直未能上课。杨沛强先生响应，因为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需要使用

的吊机有故障，故一直未能开班；他表示修理所需零件将于下月运到，估计今年中可以

重新开班。主席提议可把吊机操作环节安排到学员的公司进行。王兆佳先生及叶冠涛先

生同意有关安排，并会尽量配合。 

9. 王兆佳先生希望有更多的训练机构，能提供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给业

界更多的选择。海事处承诺与职安局协调研究，由他们开办此课程的可行性。 

签发「气体清除证明书」认可人士 

10. 秘书报告，海事处跟进上次小组委员会会议的建议，作出研究并提出了一套新措施

可以增加认可人士的人数。秘书向委员们简介了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 1 号会议文件（附

件二），并指出新措施与现行规定有分别的地方。秘书表示，新措施扩大了对认可人士

相关工作经验的认可范围，接纳了非油轮上服务的航海经验及船舶修理作业的相关经

验；并且按不同的工作经验调整了相关培训的要求。 

 

11. 主席补充，新措施有两项主要目的：第一是扩阔认可相关工作经验的范围，以收纳

更多合资格的人；第二是协助有困难获得认可人士培训的入行者，海事处给他们提供培

训机会，让他们完成相关实习培训的要求。 

 
12. 响应王兆佳的提问，海事处表示，当处方提供培训时，每一次最多可以培训的人数，

会涉及培训导师和学员的安全及责任问题，同时也影响其它认可人士培训新入行者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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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以将来制定相关指引时会详细考虑。 

 
13. 张大基先生提议，将航海科学 (Nautical Science)的学历，包括学位、高级文凭、高

级证书、普通文凭及普通证书也纳入可接受学历之列。海事处表示可以考虑。 

 
14. 响应张大基先生提问有关认可人士的监管问题，海事处表示，已经将审批和监管认

可人士的职责集中由一个单位负责，并且成立了纪律小组加强纪律处理的工作。 

 
15. 叶冠涛先生提问有关报读海事训练学院“油轮知识课程”的资格问题。杨沛强先生

表示，原则上该课程是为海事训练学院本身的学院和香港海员而设的，但为配合海事处

的工作也可以开放接受相关人士报读。主席要求陈富先生担任业内人士向海事训练学院

报读该课程的协调工作。 

 
16. 响应张大基先生的意见，海事处表示将检讨认可人士资格更新的要求，看是否有需

要作出修订。 
 
IV. 其它事项 

 

17. 各委员并无其它讨论事项。 

 

V. 下次开会日期 

 

18. 会议于中午 12 时结束。下次会议在三个月后召开，确实日期将另行通知。 

 


